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
多功能體能教室管理辦法 
111年09月19日學務會議通過
111年09月**日行政會議通過
1、 目的：為提升校園運動風氣，提供師生安全、良好的運動空間，並有效管理多功能體能教室，特擬定此辦法。
2、 開放對象：
(1) 體育課之班級。
(2) 社團上課或社團練習所需者。
(3) 學校代表隊。
3、 開放時間: 
(1) 體育課程時間。
(2) 社團及學校代表隊由指導老師向管理單位體衛組提出申請使用。
(3) 學校放假時間，如有特殊需要時，應向體衛組事先提出申請。

（申請者需填寫使用登記表）
4、 使用規範： 
(1) 須穿著運動服裝入場，場內禁止打赤膊，並遵從教職人員之規範。
(2) 場內不得高聲喧嘩、隨地吐痰、隨意亂丟垃圾…等之行為。 
(3) 食物或飲料不得攜入。
(4) 使用教室後，請整理乾淨並關閉門窗，違者處停借一個月。
(5) 場內設施請依規定愛惜使用，如有人為惡意損壞應照價賠償。
(6) 禁止進行有危害身體或損毀場地設施之行為。
(7) 健康狀況不佳、患高血壓、心臟病等疾病、不宜激烈運動者，禁止借用。
(8) 嚴禁私自拷貝鑰匙，如違規者不得再借用此教室並依校規處分之。
5、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、校長核可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